
校招就发〔2024〕29 号

关于开展北京科技大学 2024 届毕业生“志愿服务西部

奖”、“志愿服务基层奖”及“启航奖励金”

第二批次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北京科技大学应届毕业生“志愿服务西部奖”“志愿服务

基层奖”及“启航奖励金”评选实施办法》（校发[2018]77 号）、《关

于启动北京科技大学 2024 届毕业生“志愿服务西部奖”、“志愿服务

基层奖”及“启航奖励金”评选工作的通知》（校招就发[2024]12 号）

文件要求，现开展 2024 届毕业生“志愿服务西部奖”、“志愿服务基

层奖” 、“启航奖励金”第二批次评选工作，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1.评选范围及评选流程要求以《关于启动北京科技大学 2024 届

毕业生“志愿服务西部奖”、“志愿服务基层奖”及“启航奖励金”评

选工作的通知》（校招就发[2024]12 号）文件为准；2024 年第一批次

申请已经审核通过的，不可重复在本批次继续申请；若第一批次申请

因材料不全未审核通过的，可在本批次规定时间内补充材料后继续申

请。

2. 各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做好相关奖项的通知工作，使满



足申请条件的毕业生应报尽报，并做好政策解释工作。各学院、研究

生培养单位应在 2025 年 1 月 3 日前完成本批次所有申报材料初审，

并将相关材料和汇总表提交至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下称中心）128 办

公室进行校级审核，逾期不再受理。

3. 中心将按照文件要求对毕业生申报材料进行集中审核并进行

公示，公示结束后将按照文件要求进行奖金发放，不再另行通知。

4. 如有单位或个人在材料审核过程中对审核标准有异议的，以

中心的最终解释为准。

联系人：曹国昱，联系电话：62332010。

招生就业处

2024 年 12 月 6 日



附：《关于启动北京科技大学 2023 届毕业生“志愿服务西部奖”、

“志愿服务基层奖”及“启航奖励金”评选工作的通知》

校招就发〔2024〕12 号

关于启动北京科技大学 2024 届毕业生“志愿服务西部

奖”、“志愿服务基层奖”及“启航奖励金”

评选工作的通知

为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城乡基层和艰苦行业重点单位奉献青

春与才智，引导广大毕业生将个人成长与国家民族发展紧密结合，逐

步成长为国家重要行业、重要领域、重要地域建设的卓越人才和中坚

力量，按照《北京科技大学应届毕业生“志愿服务西部奖”“志愿服

务基层奖”及“启航奖励金”评选实施办法》（校发[2018]77 号文）

要求，现启动 2024 届毕业生“志愿服务西部奖”、“志愿服务基层奖”、

“启航奖励金”评选工作，具体评选办法如下：

一、 申请人范围

参评毕业生需为北京科技大学 2024 届非定向毕业生，并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



1.德才兼备、品学兼优，且不存在违约记录；

2.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就业签约手续，且本奖项相关材料

均已通过学校审核。

二、 申请奖项：

1．“志愿服务西部奖”：毕业后志愿到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市、

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

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

区）工作。

2．“志愿服务基层奖”：毕业生参加以下国家和地方组织的大学

生服务基层项目，包括各地“选调生计划”“选聘高校毕业生赴村任

职(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农村教师特岗计划”“汉语教师志愿

者”“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不含推免研究生支教团）和国际组

织实习任职等项目。

3．“启航奖励金”：满足“志愿服务西部奖”申请条件且选择到

艰苦行业、国家战略重点行业领域或基层岗位工作。参加新疆或西藏

艰苦地区国家特殊就业项目的毕业生可获得“启航特等奖励金”。

艰苦行业、国家重点行业领域：工作现场地处西部地区县及以下

的农业、林业、水利水电、地质、石油、煤炭、航海、航空航天、军

工、核工业、冶金等艰苦行业，以及国产芯片新材料等国家战略发展

急需人才的行业领域。

基层岗位：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机关、企事业单位，

包括乡（镇）政府机关、农村中小学、国有农（牧、林）场、农业技



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乡镇文化站、

乡镇劳动就业服务站等。

4．“志愿服务西部奖”和“志愿服务基层奖”只能申请其中一项，

但可以与“启航奖励金”同时申请。“启航特等奖励金”无需学生申

请，学校将会根据新疆、西藏相关部门特殊项目批复名单为相应毕业

生发放奖励。

三、 奖项设置

1．“志愿服务西部奖”和“志愿服务基层奖”每人奖励 2000 元；

2．“启航奖励金”每人奖励 5000 元，“启航特等奖励金”每人奖

励 30000 元。

四、 申请要求

1.申请时间：毕业生有夏季和冬季两次申请奖励的机会，夏季申

请时间应不晚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冬季申请时间不晚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夏季申请已经审核通过的，不可重复在冬季批次继续申请。

2024 年 12 月 31 日以后提交申请材料或申请材料不全的，学校不再

受理。

2.申请材料：毕业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符合的奖项申请，并准备

相应申请材料，包括相应奖项的申请表（详见附件 1-3）、已经签约

完毕并交回学校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就业协议书（或完成网签平台线

上签约）；毕业生签约非西部省份工作单位，但实际长期工作地点在

西部省份的，需提交签约单位和实际工作单位分别盖章的《二次分配

证明》（见附件 4）；申请“启航奖励金”的毕业生还需提交个人事迹



材料一份（撰写参考见附件 5）；满足“志愿服务基层奖”申报条件，

但未签署就业协议书或就业协议书不能体现基层去向的毕业生，需提

供相关基层项目公示名单等辅助材料。

3. 评审流程：毕业生将填写完成的申请材料电子版发送至学院

就业教师处，学院组织进行申请材料统一审核，学院审核通过后将电

子版申报材料压缩成文件包，同学院签字盖章后的“西部/基层/启航

奖励金”申请材料学院汇总表纸质版（见附件 6）一起提交至学生就

业指导中心审核。学校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发放程序。

4.出现以下情况，学校可取消申请人申请资格或获评奖项，已经

发放奖励的，学校有权收回相应奖励。

（1）申请者通过弄虚作假获评奖项的；

（2）由于个人原因不到用人单位报到的；

（3）规定期限内，因个人原因违约，并向学校提出违约申请的。

五、 奖金发放

1．获得“志愿服务西部奖”“志愿服务基层奖”“启航奖励金”

的毕业生，学校将在就业信息网对获奖名单进行公示 7日，公示无异

议后学校将在两周内发放奖金至毕业生个人银行账户。

2.毕业生提交的个人账户的银行卡开户行信息需写到支行，并保

证银行卡在奖金发放前未注销或冻结，可正常使用。

3．奖金的发放按照学校财务相关制度统一执行。

联系人：曹国昱，联系电话：62332010。



招生就业处

2024 年 5 月 13 日

附件：

1.北京科技大学“志愿服务西部”申请表

2.北京科技大学“启航奖励金”申请表

3.北京科技大学“志愿服务基层奖”申请表

4.二次分配证明

5.“启航奖励金”个人事迹材料撰写参考

6.“西部/基层/启航奖励金”申请材料学院汇总表


